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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责任的分摊是跨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基于“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从水质水量双视角构建生态补偿模型，制定丹江口库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生态补偿总额以及各受水区应分别承担

的生态补偿额，并建立库区与受水区之间的双向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1)从测算总额来看，2016～2019 年 4

年间库区所需生态补偿总额为 28.79亿元，与筹集专项资金进行对比，推算库区生态补偿额存在约 5.75亿元缺口；

(2)从各受水区测算结果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分别承担 9.15、4.52、7.29和 7.83亿元生态补偿额；(3)

对比水质水量补偿总额，水量补偿总额比水质补偿总额多 11.39亿元，受水区对水量的重视程度高于水质，侧面说

明受水区对水量仍然具有较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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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为改善以往粗放发展方式遗留的生态问题，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逐渐兴起。生态补偿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不断扩展变化，最初被认为是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收费，后来拓展为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和保护者的奖励补助，拓展后

的生态补偿对正、负外部性行为进行了综合考虑，具体包括保护性补偿和污染惩罚性补偿(赔偿)两种类型
[1]
。90年代末，生态补

偿被引入到流域治理领域[2],流域生态补偿通常指采用政府或市场手段，通过协调流域上下游及多方之间利益关系，实现保护流

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内各地区协调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3]。 

从补偿类型来说，流域生态补偿可分为政府补偿、市场补偿和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参与型补偿 3种类型。

政府补偿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作为补偿主体，同级或下级政府作为被补偿对象，采用政策支持、财政补助等措施进行补偿的方

式[4],如辽河、东江[5]、新安江[6]流域所实施的补偿都属于政府补偿。市场补偿是指采用经济手段，在政府规定和法律允许的范围

内，利用市场交易改善生态环境措施的总称[7]。如日本的水源林基金[8]、玻利维亚的 LosNegros项目[9]都属于市场补偿。NGO参与

型补偿是指非政府部门利用资金或实物，与被补偿者或者其他相关部门进行合作，从而实施生态补偿的方式
[7]
。Perrier Vittel 

S.A.公司的生态补偿[10]、Saraiqui 流域的生态补偿就属于典型的 NGO 参与型补偿。因为市场补偿存在交易主体的“自利性”、

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NGO参与型补偿存在社会认可度不高、补偿规模较小等问题，所以政府补偿仍然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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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形式[11]。 

补偿标准的制定是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补偿主体和受偿客体共同认定的补偿标准更是推动流域生态补偿顺

利实施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界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时所采用的方法多是基于投入与收益角度。基于投入角度进行测算的

方法主要有费用分析法[12]和机会成本法[13],基于收益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是支付意愿法[14,15]和生态服务价值法[16,17]。随着流

域生态补偿研究进一步深入，部分学者开始从“水足迹”角度[18]、水资源价值角度[19]、水环境剩余容量角度[20,21]、投入产出等角

度[22]构建生态补偿量化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从政策支撑、资金筹集、公众参与等角度提出了各种建议，为中国探索流域生态

补偿标准提供了研究基础和理论支撑。 

综上，大部分对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多是基于投入或者收益等“增益型”角度展开，而基于水质补偿和水量分摊角

度对跨流域生态补偿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上，费用分析法虽然核算过程比较直观，但计算中却涉及大量数据，计算

结果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精准度；机会成本法是通过计算直接损失来对生态补偿进行衡量，但是对于间接损失则无法进行

测算，因此测算结果并不能代表整体；支付意愿法在调查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导致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与真实意愿之间

存在偏差；生态服务价值法中由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易被高估，可能使所得结论与实际间存在较大偏差；水资源价值法是基于可

交易的市场商品价格来评价水资源或水污染的价值，但是水质修正系数的设定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在补偿类型上，大多数

基于由中央出资的政府补偿，当中央政府减少或停止发放补偿金后，资金的筹集将成为棘手问题，资金筹集不足必然对生态补偿

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过程中包含的多重因素，构建包含水质和水量双重指标的生态补偿

测算模型，并且基于“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充分考虑到水源区因生态环境破坏或者经济发展受阻所遭受的损失，以及水源

区水质不达标或未提供规划水量给受水区造成的损失，建立库区与受水区的双向补偿机制，将国家层面的直接纵向补偿逐渐转

化为横向跨区域、跨流域、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水库调水，丹江口水库作为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是中线工程水源保护最脆弱的部分，地位特

殊，责任重大。如图 1所示，丹江口水库主体部分位于湖北省十堰市以及河南省南阳市，《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

保持“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将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和洛阳市栾川县也划分到库区范围。从经济发展角度考

虑，库区所属地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下游京津地区的发展严重失调，若只依靠库区的资金支持，会给库区造成巨大

的经济压力。从区位因素考虑，由于库区、上游汇水区、供水区分别属于不同省份，且上游汇水区和库区之间多使用跨界断面水

质考核生态补偿而库区与受水区之间则更多使用水价调节生态补偿。双重因素的叠加更进一步加剧了丹江口水库实施生态补偿

的复杂性，因此更需要制定符合库区现状的生态补偿标准。 

1.2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与受水区各省市 2016～2019年《统计发展公报》《水土保持公报》,2017～2020

年各省市《统计年鉴》,2016～2019年《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年鉴》《规划》,河南省与湖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

以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016～2019年重点断面水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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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丹江口水库区位图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构建水质水量模型对丹江口库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采用改进的内梅罗综合指数法[23]对水质断面指数进

行综合评价，避免了使用单因子评价法只能进行定性评价的弊端；采用组合赋权法测度指标权重，提高水质模型评估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可靠性；借鉴徐大伟等[24]依据水权和对国家 GDP贡献度的评价体系制定水量补偿标准；在补偿方向上选择“双向补偿”

以便更好鞭策库区的生态治理与修复，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1.3.1水质模型构建 

本文在分析和借鉴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综合指数测算法构建水质模型。在构建水质模型时具体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手段主要有： 

(1)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法 

内梅罗污染指数法本质是一种彰显极大值的计权型多因子环境质量指数。传统内梅罗指数法只突出最大污染因子，忽略其

余实测浓度不大，但是对水质影响很大的污染因子。为了改进传统内梅罗污染指数法的缺陷，通过引入各污染因子在水质评价中

所占的权重，使内梅罗污染指数法能更加突出低浓度但高危害的污染因子对水质的影响。 

改进的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Pj为第 j 种用途的内梅罗污染指数；Fw代表权重值最大污染因子的 ci与 s的比值；Fmax为 ci/sij比值中最大的一项；F

为比值加和后的平均值；ci为第 i种污染因子的实际浓度；sij为第 i种污染因子 j种用途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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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i/sij>1时，计算公式如下(其中 k为常数 5): 

 

当 ci/sij<1时，用 ci/sij的实际值。其中污染因子权重确定的具体方法如下：将各种污染因子 si的排放标准按由小到大的顺

序排列 s1,s2,…,sn,然后将其中的最大值 smax与 si比较并令 Ri表示第 i种污染因子的相关性比值。 

 

式中：zi为第 i种污染因子的权重，显然  

(2)组合赋权法 

组合赋权法是将主观赋权与客观赋权相结合的赋权方式。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和离差最大化法的组合来对水质指

标的权重进行确定，既可以考虑专家判断的能动性，又可以示范评价指标的特性，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3)水质模型 

构建综合水质指数： 

 

Pj越大，代表断面水质越差；反之，代表断面水质越好。 

考虑水质指标的相邻区域生态补偿量的计算公式为 M1=QpCpP,Qp是区域断面处行政区的污水排放量，Cq是水质改良单位投入成

本，第Ⅲ类水质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范围为：0.674≤P 标准≤1。综上，可得水质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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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水量模型构建 

水资源利用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水质的优劣，更重要的是满足水量的需求，尤其是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人们对水量的重视

程度甚至超过对水质的要求，这也导致对水量保持的投入成本可能要高于对水质保持的投入成本。所以流域补偿中补偿额的确

定，不能仅仅只考虑水质，水量也同样重要。 

在徐大伟等[32]的跨流域水量评价方法上，建立基于库区的水量补偿测算模型： 

 

式中：(1+Gi)代表每个受水区的经济贡献率；Q*
i 表示各受水区的水量比率；Li 用于表征不同受水区的自然与经济因素；Qia

代表各受水区的实际取水量；Qis 代表南水北调委员会给各受水区分配的取水量；GDPi 为各受水区国内生产总值；∑i=1mGDΡi

表示调水沿线各受水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M2是基于水量确定的生态补偿额；Cl为保持某一水量的单位投入成本，如植树造林、

治理水土流失投入的成本。 

因此基于水量模型的生态补偿可分为以下 3种情况： 

①当 Qia-Qis<0时，说明该受水区的实际调水量小于其规划的水量额度，受水区因节约用水而使库区受益，因此库区应给予

受水区补偿； 

②当 Qia-Qis=0时，说明该受水区的实际调水量正好等于其规划的水量额度，不产生补偿行为； 

③当 Qia-Qis>0时，说明该受水区的实际调水量超出其规划的水量额度，库区因被占用额外水量而利益受损，因此受水区应

给库区提供补偿。 

1.3.3水质——水量生态补偿模型 

 

式中：Ti为各受水区的水质权重系数；ti为第 i个受水区的用水量；M为总生态补偿额。 

2 丹江口水库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本文选取 2016～2019年度的数据，分别对水质和水量指标进行测算，得到丹江口库区基于水质水量的生态补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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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于水质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2.1.1各断面水质指数测算 

本文选取丹江口水库库体交界断面胡家岭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口陶岔两个站点，并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全国主要

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报告，选取氢离子浓度指数(pH)、溶解氧(DO)、高锰酸钾盐指数(CODMn)、水中氨氮含量(NH3-N)4项河

流水质评价项目。 

根据中国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将资源质量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 5类，详情见表 1。 

表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各项目限值(mg/L) 

指标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氢离子浓度指数(PH)   6～9   

溶解氧(DO) ≥7.5 7.5～6 6～5 5～3 3～2 

高锰酸钾盐指数(CODMn) ≤2 2～4 4～6 6～10 10～15 

水中氨氮含量(NH3-N) ≤0.15 0.15～0.5 0.5～1.0 1.0～1.5 1.5～2.0 

 

注：除 PH以外其余指标单位均为 mg/L. 

根据环境保护部颁发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可知，当水质标准达到Ⅲ类时即可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因此

根据公式(4)和公式(5)计算在Ⅲ类标准下各污染因子的权重 Wi,结果见表 2。 

表 2各污染因子权重 

指标 
氢离子浓度指数 

(pH) 

溶解氧 

(DO) 

高锰酸钾盐指数 

(CODMn) 

水中氨氮含量 

(NH3-N) 

Si 9.00 5.00 6.00 1.00 

Ri 1.00 1.80 1.50 9.00 

Zi 0.08 0.14 0.11 0.67 

 

采用第Ⅲ类水质作为参考标准时，改进的内梅罗污染指数法中 j=3,又因为溶解氧的含量越高代表水质品质越好，故计算溶

解氧时 F采用 sij/ci,利用公式(1)～(3)可计算出胡家岭和陶岔断面的内梅罗污染指数。 

2.1.2综合水质指数测算 

(1)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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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两个断面重要程度时，请领域内专家对水质指标中 4 个参数的重要程度两两之间进行比较并打分，然后进行数据处

理得到 4个参数的判断矩阵。 

①胡家岭断面判断矩阵 

 

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 4.153,对应的最大特征向量为 W 胡=(0.093,0.208,0.419,0.280),CI=0.057,RI=0.9,CR=0.064,其值

小于 0.1,通过一致性检验且有满意的一致性。 

②陶岔断面判断矩阵 

 

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 4.111,对应的最大特征向量为 W 陶=(0.085,0.183,0.340,0.392),CI=0.042,CR=0.046,CR值小于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③综合指数判断矩阵 

 

该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 2,对应的最大特征向量为 W=(0.353,0.647),CI=0,CR=0,通过一致性检验。对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进

行检验，其中，CI=0.047,RI=0.9,CR=0.052,通过一致性检验。 

(2)熵值法与离差最大化法 

采用熵值法和离差最大化法对指标总得分和权重进行计算。 

(3)综合内梅罗污染指数 

运用线性加成公式 ῶj=αw1j+βw2j+θw3j测算组合权重。其中 wij(i=1,2,3)分别代表 3种赋权方法，α,β,θ代表 3种赋权方

法的相对重要程度，本文认为 3 种赋权法同等重要，即 α=β=θ=1/3。测算出最终权重为 W=(0.44,0.56),将其带入公式(6)可

得综合内梅罗污染指数 P 总=0.44P 胡家岭+0.56P 陶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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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水质补偿量 

根据 2015 年国家住建部印发的《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1,设市城市居民每吨污水处理费不低于 0.95 元，非

居民不低于 1.4 元。本文所采用污水数据来自各县市统计年鉴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因此将水质改良的单位投入成本 Cq设定为

1.4元/立方米。查阅湖北省与河南省 2017～2020年统计年鉴可知十堰市、南阳市、三门峡市、洛阳市废水排放量，根据公式(7)

可计算出相应的水质补偿额。 

基于测算结果，从补偿额变化趋势来看，四省市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7 年水质补偿额突然下降，主要是由于

2017年库区水质中氨氮含量(NH3-N)增高，其中，胡家岭断面中氨氮含量更是高达 1.06mg/l,氨氮含量过高使水体产生富营养化，

水质变差，进而受水区对库区所支付水质补偿额变少。2017 年以后，库区采取搬迁移民、关停高污染企业、取缔入河排污口等

措施使水质达到国家Ⅰ类和Ⅱ类标准的比例上升，水质的提升使各受水区享受到优质的水资源，因此，基于“谁受益，谁补偿”

原则，受水区应向库区支付更多的生态补偿金。分省份来看，河北所支付的水质补偿额增速最快，一方面是因为河北受水量增

加，其支付的水质补偿额因总量因素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河北水质中的硫酸根离子指标偏高，调水进京津时易对输水管道造成

“冲击”,产生“水黄”现象，双重因素作用下使河北支付水质补偿额增速位居首位。 

2.2基于水量的生态补偿标准测算 

水源地为维持水量而开展的生态涵养建设，主要集中在植树造林、森林抚育等可以增加生态效益的举措上。根据库区及其上

游生态建设所测算出的各项目平均成本可知 2,退耕还林工程成本为 7499 元/hm2,天然林保护成本为 1602 元/hm2,森林抚育成本

为 3000 元/hm2,植树造林成本为 14775 元/hm2,重点防护林成本为 11940 元/hm2,水土流失治理成本为 90 万元/km2,结合湖北省农

村统计年鉴与河南省统计公报中所提供的上述项目数据，可测算出库区每年水量单位投入成本 Cl,其中 2016年为 1.29元/m
3
,2017

年为 0.53元/m3,2018年为 0.33元/m3,2019年为 0.48元/m3,其余指标测算结果见表 3。基于公式(8)～(12),可对 2016～2019年

度各受水区所应承担的水量补偿额进行测算。 

基于测算结果，整体来看，每年的水量补偿额变动情况明显，各受水区受到当年降水量、蓄水量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每

年所需水量产生变化，进而各年水量补偿额之间也存在差异。分省份来看，北京支付的水量补偿额最多，除了生产、生活用水外，

北京需要调用更多的水量到应急水源地以回补地下水，故水量需求较其他省份更多；河南可直接通过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向河

南下游河道及水库输水，同时也能利用丹江口水库秋汛展开生态补水，可以更便利、快捷地获取到规划调水量以外的水资源，故

需要支付较高的水量补偿额，针对河南 2019年出现的反向补偿，可考虑调节规划供水量，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前两年河北实

际调水量小于规划供水量，库区对河北实施反向补偿，进而四年间河北无需支付较多水量补偿额，2018 年，河北通过南水北调

工程向滹沱河、七里河等河流实施生态补水项目，水量补偿额开始由负转正；与其他受水区相比，天津能够依靠海河满足基本用

水，对外来水资源的需求相对较低，因此其支付水量补偿额最少。 

表 3受水区水量指标计算结果 

指标 年份 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Q*
i(亿 m3) 

2016 0.95 1.04 0.96 1.03 

2017 1.02 1.21 0.55 1.17 

2018 1.09 1.16 1.68 1.36 

2019 2.35 1.06 1.0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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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亿 m3) 

2016 -0.59 0.32 -0.23 0.34 

2017 0.17 1.81 -6.04 2.49 

2018 1.04 1.43 9.04 6.32 

2019 5.66 0.67 1.64 -2.16 

Gi 

2016 0.73 0.05 0.09 0.12 

2017 0.23 0.15 0.27 0.35 

2018 0.24 0.14 0.26 0.35 

2019 0.25 0.10 0.25 0.39 

Li 

2016 1.64 1.09 1.05 1.15 

2017 1.25 1.39 0.69 1.58 

2018 1.36 1.32 2.12 1.84 

2019 2.95 1.17 1.35 1.25 

Ti 

2016 0.27 0.23 0.16 0.34 

2017 0.23 0.23 0.16 0.38 

2018 0.18 0.15 0.32 0.35 

2019 0.15 0.18 0.36 0.30 

 

2.3生态补偿标准比较 

本节将模型测算结果与政府实际补偿额进行对比，并对现行生态补偿标准进行评价。基于表 4与表 5的测算结果可知，2016～

2019 四年间库区所需总生态补偿额已达 28.79 亿元，而“十三五”规划期间财政筹集专项资金约为 30.24 亿元，采用 2016～

2019 四年间平均补偿额作为 2020 年补偿额的推测，推算库区生态补偿额存在约为 5.75 亿元的缺口。依据测算结果，水质补偿

额与实际补偿额基本吻合，缺口较小。考虑到财政压力，在水质方面，库区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比如通过提高水价、实施排污

权交易等措施来获得差额补偿额。与实际相比，水量补偿额存在较大缺口，主要是因为本文在《规划》基础上考虑到森林抚育、

重点防护林建设等未列入《规划》的项目。面对水量缺口，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继续在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等国家重点建设

工程上发放补助，还需要各受水区依据分摊水量支付相应水量补偿来共同加强库区水源涵养。 

表 4水质水量模型测算结果 

补偿额 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总计 

水质 1.81 1.74 2.44 2.71 8.70 

水量 7.34 2.78 4.85 5.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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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9.15 4.52 7.29 7.83 28.79 

 

表 5“十三五”规划库区建设任务投资估算表(亿元) 

任务名称 河南 湖北 总计 

水质保持 

工业污染治理 0.45 1.14 1.59 

9.79 水环境整治 0.90 2.90 3.80 

污染防治 1.60 2.80 4.40 

水源涵养 

水土流失治理 2.28 6.16 8.44 

20.45 

退耕还林还草 1.05 5.15 6.2 

天然林保护 0.87 3.91 4.78 

石漠化处理 0.00 1.03 1.03 

总计 7.15 23.09 30.24 

 

3 结论与建议 

3.1研究结论 

基于模型测算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从测算总额来看，2016～2019四年间库区所需总生态补偿额为 28.79亿元，与“十三五”规划期间财政筹集专项资金进

行对比，推算库区生态补偿额存在约为 5.75 亿元的缺口。使用水质水量模型测算出的库区生态补偿额要高于筹集到的补偿额，

足够的补偿金对于库区进行生态补偿建设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补贴依然是库区进行生态补偿的短板。 

(2)从各受水区测算结果来看，2016～2019 年 4 年间，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应分别承担 9.15、4.52、7.29、7.83 亿元

的生态补偿额。各受水区补偿额的测算为探索流域生态横向补偿标准以及水源区与受水区间的直接对口帮扶提供思路。 

(3)从水质水量补偿额对比来看，水量补偿总额为 20.09亿元明显高于 8.7亿元的水质补偿总额，受水区对水量的重视程度

超过了水质。从地理因素考虑，4个省市均属于华北地区，华北地区降水量少、地面径流缺乏且人口稠密、工农业用水量大，资

源性缺水导致受水区对水量产生高需求。 

3.2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拓展流域生态补偿的资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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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加强财政纵向转移支付补偿力度的同时，尽可能调动各种资源支持流域生态补偿，积极拓展多维度、多层级的多元化

融资渠道，将“输血式”补偿向“造血式”补偿转化。 

(2)在政府财政补偿的基础上，积极展开更为灵活的生态补偿方式。 

基于“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建立受水区与水源区的直接对口补偿，由受水区直接根据水源区每年的水质水量来决定库区

的补偿标准。或者逐步建立库区生态服务市场，探索库区的市场补偿机制，推动政府补偿向市场补偿转换，以此将较大份额的生

态价值和经济建设成本转移给市场，减轻政府部门财政压力。 

(3)对生态补偿额进行专业化、标准化测算。 

针对生态补偿方式、补偿范畴、补偿资金筹集、补偿标准确定等问题，库区与各受水区共同成立专业化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机

构，协商建立评估机制，培训专业的评估人员，开发生态价值数量化评估技术，为生态补偿提供数量化的技术保障，建立生态补

偿标准测算模型，为库区生态补偿制定科学的补偿标准。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结合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试点

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推进库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建立和完善，确保“一江南水润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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